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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 LED照明設備，其包括：一電路基板，所述電路基板包括一第一交流電源輸入端以
及一第二交流電源輸入端，其中所述第一交流電源輸入端以及所述第二交流電源輸入端

兩者被配置以用於接收一交流電源；一橋式整流器晶片，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設置在所

述電路基板上且電性連接於所述電路基板，其中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電性連接於所述第

一交流電源輸入端以及所述第二交流電源輸入端之間，以用於將所述交流電源轉換成一

直流電源；一微控制器模組，所述微控制器模組設置在所述電路基板上且電性連接於所

述電路基板，其中所述微控制器模組包括一微控制器晶片以及電性連接於所述微控制器

晶片的一供電迴路，所述微控制器模組通過所述供電迴路以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

晶片，且所述供電迴路包括相互配合的多個電阻晶片、多個電容晶片以及多個穩壓二極

體晶片；一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設置在所述電路基板上且電

性連接於所述電路基板，其中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包括用於接收所述微控制器晶片

所輸出的一第一脈波寬度調變信號的一第一半導體開關晶片；一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

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設置在所述電路基板上且電性連接於所述電路基板，其中所述

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包括用於接收所述微控制器晶片所輸出的一第二脈波寬度調變信號

的一第二半導體開關晶片；一第一限流模組，所述第一限流模組設置在所述電路基板上

且電性連接於所述電路基板，其中所述第一限流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一半導體開

關模組的一第一限流晶片；一第二限流模組，所述第二限流模組設置在所述電路基板上

且電性連接於所述電路基板，其中所述第二限流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二半導體開

關模組的一第二限流晶片；一第一發光模組，所述第一發光模組設置在所述電路基板上

且電性連接於所述電路基板，其中所述第一發光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晶

片與所述第一限流晶片之間的多個第一 LED發光晶片；以及一第二發光模組，所述第二
發光模組設置在所述電路基板上且電性連接於所述電路基板，其中所述第二發光模組包

括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與所述第二限流晶片之間的多個第二 LED發光晶片；
其中，當所述交流電源透過所述電路基板以供電給所述 LED照明設備時，所述第一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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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開關模組以及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兩者都被維持在一預定開啟百分比範圍內而不

會被完全關閉；其中，當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 100%時，一第一預定電流通
過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以及所述第一限流模組以傳送到所述第一發光模組；其中，

當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 100%時，一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
模組以及所述第二限流模組以傳送到所述第二發光模組；其中，當所述微控制器模組透

過所述微控制器晶片在一第一預定時間點以發送所述第一脈波寬度調變信號給所述第一

半導體開關模組時，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一最小預定百分比至 100%之間，
以相對應使得介於一最小預定百分比至 100%之間的所述第一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一半
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一發光模組；其中，當所述微控制器模組透過所述微控制

器晶片在一第二預定時間點以發送所述第二脈波寬度調變信號給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

組時，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一最小預定百分比至 100%之間，以相對應使得
介於一最小預定百分比至 100%之間的所述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
而傳送到所述第二發光模組；其中，當所述第一預定時間點早於所述第二預定時間點，

100%的所述第一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一發光模組，且
所述最小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

二發光模組時，每一所述第一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 100%亮度的一第一預定
顏色光源，且每一所述第二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一第二預
定顏色光源；其中，當所述第二預定時間點早於所述第一預定時間點，所述最小預定百

分比的所述第一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一發光模組，且

100%的所述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二發光模組時，
每一所述第一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一第一預定顏色光源，
且每一所述第二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 100%亮度的一第二預定顏色光源。

2.　如請求項 1所述的 LED照明設備，進一步包括：一突波吸收器晶片，所述突波吸收器晶
片設置在所述電路基板上且電性連接於所述電路基板，其中所述突波吸收器晶片電性連

接於所述第一交流電源輸入端與所述第二交流電源輸入端之間，以提供所述第一交流電

源輸入端以及所述第二交流電源輸入端兩者之間的電壓突波防護；以及一保險絲晶片，

所述保險絲晶片設置在所述電路基板上且電性連接於所述電路基板，其中所述保險絲晶

片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一交流電源輸入端以及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之間；其中，所述第一

半導體開關模組包括串聯地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晶片的一第一串聯電阻以及

並聯地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晶片的一第一並聯電阻，且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

晶片、所述第一串聯電阻以及所述第一並聯電阻相互配合以做為一第一迴路通電開關；

其中，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包括串聯地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晶片的一第

二串聯電阻以及並聯地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晶片的一第二並聯電阻，且所述

第二半導體開關晶片、所述第二串聯電阻以及所述第二並聯電阻相互配合以做為一第二

迴路通電開關；其中，所述第一限流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一限流晶片的一第一限

流數值調整電阻，以用於設定所述第一限流晶片的限流數值；其中，所述第二限流模組

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二限流晶片的一第二限流數值調整電阻，以用於設定所述第二限

流晶片的限流數值；其中，所述第一發光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與所

述第一限流模組之間的一第一電阻晶片以及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與所述第一

限流模組之間的一第一電容晶片，且每一所述第一 LED發光晶片、所述第一電阻晶片以
及所述第一電容晶片彼此並聯設置；其中，所述第二發光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

整流器晶片與所述第二限流模組之間的一第二電阻晶片以及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

晶片與所述第二限流模組之間的一第二電容晶片，且每一所述第二 LED發光晶片、所述
第二電阻晶片以及所述第二電容晶片彼此並聯設置；其中，當所述交流電源透過所述電

路基板以供電給所述 LED照明設備時，由於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以及所述第二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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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開關模組兩者都被維持在所述預定開啟百分比範圍內而不會被完全關閉，所以所述第

一電容晶片以及所述第二電容晶片兩者都被維持在充滿電的狀態。

3.　如請求項 1所述的 LED照明設備，進一步包括：一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所述第三半導
體開關模組設置在所述電路基板上且電性連接於所述電路基板，其中所述第三半導體開

關模組包括用於接收所述微控制器晶片所輸出的一第三脈波寬度調變信號的一第三半導

體開關晶片；一第三限流模組，所述第三限流模組設置在所述電路基板上且電性連接於

所述電路基板，其中所述第三限流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的一第

三限流晶片；以及一第三發光模組，所述第三發光模組設置在所述電路基板上且電性連

接於所述電路基板，其中所述第三發光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與所述

第三限流晶片之間的多個第三 LED發光晶片；其中，當所述交流電源透過所述電路基板
以供電給所述 LED照明設備時，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被維持在所述預定開啟百分比
範圍內而不會被完全關閉；其中，當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 100%時，一第三
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以及所述第三限流模組以傳送到所述第三發光模

組；其中，當所述微控制器模組透過所述微控制器晶片在一第三預定時間點以發送所述

第三脈波寬度調變信號給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時，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

一最小預定百分比至 100%之間，以相對應使得介於一最小預定百分比至 100%之間的所
述第三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三發光模組；其中，當所

述第一預定時間點早於所述第二預定時間點以及所述第三預定時間點，100%的所述第一
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一發光模組，所述最小預定百分

比的所述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二發光模組，且所

述最小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三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三

發光模組時，每一所述第一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 100%亮度的所述第一預定
顏色光源，每一所述第二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所述第二預
定顏色光源，且每一所述第三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一第三
預定顏色光源；其中，當所述第二預定時間點早於所述第一預定時間點以及所述第三預

定時間點，所述最小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一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

送到所述第一發光模組，100%的所述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
到所述第二發光模組，且所述最小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三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三半導體

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三發光模組時，每一所述第一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
最小亮度百分比的所述第一預定顏色光源，每一所述第二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
有 100%亮度的所述第二預定顏色光源，且每一所述第三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
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所述第三預定顏色光源；其中，當所述第三預定時間點早於所述第

一預定時間點以及所述第二預定時間點，所述最小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一預定電流通過

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一發光模組，所述最小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二

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二發光模組，且 100%的所述第
三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三發光模組時，每一所述第一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所述第一預定顏色光源，每一所述第
二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所述第二預定顏色光源，每一所述
第二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所述第二預定顏色光源，且每一
所述第三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 100%亮度的一第三預定顏色光源。

4.　如請求項 3所述的 LED照明設備，其中，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包括串聯地電性連接
於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晶片的一第三串聯電阻以及並聯地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三半導體開

關晶片的一第三並聯電阻，且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晶片、所述第三串聯電阻以及所述第

三並聯電阻相互配合以做為一第三迴路通電開關；其中，所述第三限流模組包括電性連

接於所述第三限流晶片的一第三限流數值調整電阻，以用於設定所述第三限流晶片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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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數值；其中，所述第三發光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與所述第三限流

模組之間的一第三電阻晶片以及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與所述第三限流模組之

間的一第三電容晶片，且每一所述第三 LED發光晶片、所述第三電阻晶片以及所述第三
電容晶片彼此並聯設置；其中，當所述交流電源透過所述電路基板以供電給所述 LED照
明設備時，由於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被維持在所述預定開啟百分比範圍內而不會被

完全關閉，所以所述第三電容晶片被維持在充滿電的狀態。

5.　一種 LED照明設備，其包括：一電路基板，所述電路基板包括一第一交流電源輸入端以
及一第二交流電源輸入端；一橋式整流器晶片，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電性連接於所述第

一交流電源輸入端以及所述第二交流電源輸入端之間；一微控制器模組，所述微控制器

模組包括一微控制器晶片以及電性連接於所述微控制器晶片的一供電迴路，且所述微控

制器模組通過所述供電迴路以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一第一半導體開關模

組，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包括用於接收所述微控制器晶片所輸出的一第一脈波寬度

調變信號的一第一半導體開關晶片；一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

包括用於接收所述微控制器晶片所輸出的一第二脈波寬度調變信號的一第二半導體開關

晶片；一第一限流模組，所述第一限流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的

一第一限流晶片；一第二限流模組，所述第二限流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二半導體

開關模組的一第二限流晶片；一第一發光模組，所述第一發光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

橋式整流器晶片與所述第一限流晶片之間的多個第一 LED發光晶片；以及一第二發光模
組，所述第二發光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與所述第二限流晶片之間的

多個第二 LED發光晶片；其中，當一交流電源透過所述電路基板以供電給所述 LED照
明設備時，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以及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兩者都被維持在一預

定開啟百分比範圍內而不會被完全關閉。

6.　如請求項 5所述的 LED照明設備，進一步包括：一突波吸收器晶片，所述突波吸收器晶
片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一交流電源輸入端與所述第二交流電源輸入端之間；以及一保險絲

晶片，所述保險絲晶片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一交流電源輸入端以及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之

間；其中，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包括串聯地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晶片的

一第一串聯電阻以及並聯地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晶片的一第一並聯電阻，且

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晶片、所述第一串聯電阻以及所述第一並聯電阻相互配合以做為一

第一迴路通電開關；其中，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包括串聯地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二半

導體開關晶片的一第二串聯電阻以及並聯地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晶片的一第

二並聯電阻，且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晶片、所述第二串聯電阻以及所述第二並聯電阻相

互配合以做為一第二迴路通電開關；其中，所述第一限流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一

限流晶片的一第一限流數值調整電阻，以用於設定所述第一限流晶片的限流數值；其

中，所述第二限流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二限流晶片的一第二限流數值調整電阻，

以用於設定所述第二限流晶片的限流數值；其中，所述第一發光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

述橋式整流器晶片與所述第一限流模組之間的一第一電阻晶片以及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

整流器晶片與所述第一限流模組之間的一第一電容晶片，且每一所述第一 LED發光晶
片、所述第一電阻晶片以及所述第一電容晶片彼此並聯設置；其中，所述第二發光模組

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與所述第二限流模組之間的一第二電阻晶片以及電

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與所述第二限流模組之間的一第二電容晶片，且每一所述

第二 LED發光晶片、所述第二電阻晶片以及所述第二電容晶片彼此並聯設置；其中，當
所述交流電源透過所述電路基板以供電給所述 LED照明設備時，由於所述第一半導體開
關模組以及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兩者都被維持在所述預定開啟百分比範圍內而不會

被完全關閉，所以所述第一電容晶片以及所述第二電容晶片兩者都被維持在充滿電的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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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請求項 5所述的 LED照明設備，其中，當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 100%時，
一第一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以及所述第一限流模組以傳送到所述第一

發光模組；其中，當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 100%時，一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
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以及所述第二限流模組以傳送到所述第二發光模組；其中，當所

述微控制器模組透過所述微控制器晶片在一第一預定時間點以發送所述第一脈波寬度調

變信號給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時，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一最小預定百分

比至 100%之間，以相對應使得介於一最小預定百分比至 100%之間的所述第一預定電流
通過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一發光模組；其中，當所述微控制器模組

透過所述微控制器晶片在一第二預定時間點以發送所述第二脈波寬度調變信號給所述第

二半導體開關模組時，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一最小預定百分比至 100%之
間，以相對應使得介於一最小預定百分比至 100%之間的所述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
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二發光模組；其中，當所述第一預定時間點早於所述

第二預定時間點，100%的所述第一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
第一發光模組，且所述最小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

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二發光模組時，每一所述第一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 100%
亮度的一第一預定顏色光源，且每一所述第二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
百分比的一第二預定顏色光源；其中，當所述第二預定時間點早於所述第一預定時間

點，所述最小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一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

述第一發光模組，且 100%的所述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
所述第二發光模組時，每一所述第一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
一第一預定顏色光源，且每一所述第二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 100%亮度的一
第二預定顏色光源。

8.　如請求項 7所述的 LED照明設備，進一步包括：一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所述第三半導
體開關模組包括用於接收所述微控制器晶片所輸出的一第三脈波寬度調變信號的一第三

半導體開關晶片；一第三限流模組，所述第三限流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三半導體

開關模組的一第三限流晶片；以及一第三發光模組，所述第三發光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

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與所述第三限流晶片之間的多個第三 LED發光晶片；其中，當所述
交流電源透過所述電路基板以供電給所述 LED照明設備時，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被
維持在所述預定開啟百分比範圍內而不會被完全關閉；其中，當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

組被開啟 100%時，一第三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以及所述第三限流模
組以傳送到所述第三發光模組；其中，當所述微控制器模組透過所述微控制器晶片在一

第三預定時間點以發送所述第三脈波寬度調變信號給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時，所述

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一最小預定百分比至 100%之間，以相對應使得介於一最小
預定百分比至 100%之間的所述第三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
述第三發光模組；其中，當所述第一預定時間點早於所述第二預定時間點以及所述第三

預定時間點，100%的所述第一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一
發光模組，所述最小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

送到所述第二發光模組，且所述最小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三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三半導

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三發光模組時，每一所述第一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
有 100%亮度的所述第一預定顏色光源，每一所述第二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
最小亮度百分比的所述第二預定顏色光源，且每一所述第三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
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一第三預定顏色光源；其中，當所述第二預定時間點早於所述第

一預定時間點以及所述第三預定時間點，所述最小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一預定電流通過

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一發光模組，100%的所述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
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二發光模組，且所述最小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三

(5)

- 10627 -



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三發光模組時，每一所述第一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所述第一預定顏色光源，每一所述第
二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 100%亮度的所述第二預定顏色光源，且每一所述第
三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所述第三預定顏色光源；其中，當
所述第三預定時間點早於所述第一預定時間點以及所述第二預定時間點，所述最小預定

百分比的所述第一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一發光模組，

所述最小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

二發光模組，且 100%的所述第三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
第三發光模組時，每一所述第一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所述
第一預定顏色光源，每一所述第二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所
述第二預定顏色光源，每一所述第二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
所述第二預定顏色光源，且每一所述第三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 100%亮度的
一第三預定顏色光源。

9.　如請求項 8所述的 LED照明設備，其中，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包括串聯地電性連接
於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晶片的一第三串聯電阻以及並聯地電性連接於所述第三半導體開

關晶片的一第三並聯電阻，且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晶片、所述第三串聯電阻以及所述第

三並聯電阻相互配合以做為一第三迴路通電開關；其中，所述第三限流模組包括電性連

接於所述第三限流晶片的一第三限流數值調整電阻，以用於設定所述第三限流晶片的限

流數值；其中，所述第三發光模組包括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與所述第三限流

模組之間的一第三電阻晶片以及電性連接於所述橋式整流器晶片與所述第三限流模組之

間的一第三電容晶片，且每一所述第三 LED發光晶片、所述第三電阻晶片以及所述第三
電容晶片彼此並聯設置；其中，當所述交流電源透過所述電路基板以供電給所述 LED照
明設備時，由於所述第三半導體開關模組被維持在所述預定開啟百分比範圍內而不會被

完全關閉，所以所述第三電容晶片被維持在充滿電的狀態。

10.   一種使用如請求項 5所述的 LED照明設備的色溫切換方法，其中，當所述交流電源透過
所述電路基板以供電給所述 LED照明設備時，由於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以及所述第
二半導體開關模組兩者都被維持在所述預定開啟百分比範圍內而不會被完全關閉，所以

所述第一發光模組的一第一電容晶片以及所述第二發光模組的一第二電容晶片兩者都被

維持在充滿電的狀態；其中，當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 100%時，一第一預定
電流通過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以及所述第一限流模組以傳送到所述第一發光模組；

其中，當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 100%時，一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
體開關模組以及所述第二限流模組以傳送到所述第二發光模組；其中，當所述微控制器

模組透過所述微控制器晶片在一第一預定時間點以發送所述第一脈波寬度調變信號給所

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時，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一最小預定百分比至 100%
之間，以相對應使得介於一最小預定百分比至 100%之間的所述第一預定電流通過所述
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一發光模組；其中，當所述微控制器模組透過所述

微控制器晶片在一第二預定時間點以發送所述第二脈波寬度調變信號給所述第二半導體

開關模組時，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被開啟一最小預定百分比至 100%之間，以相對
應使得介於一最小預定百分比至 100%之間的所述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體開
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二發光模組；其中，當所述第一預定時間點早於所述第二預定時

間點，100%的所述第一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一發光模
組，且所述最小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

所述第二發光模組時，每一所述第一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 100%亮度的一第
一預定顏色光源，且每一所述第二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一
第二預定顏色光源；其中，當所述第二預定時間點早於所述第一預定時間點，所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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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百分比的所述第一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一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一發光模

組，且 100%的所述第二預定電流通過所述第二半導體開關模組而傳送到所述第二發光
模組時，每一所述第一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最小亮度百分比的一第一預定顏
色光源，且每一所述第二 LED發光晶片被配置以產生具有 100%亮度的一第二預定顏色
光源。

圖式簡單說明

圖 1為本發明第一實施例的 LED照明設備的俯視示意圖。
圖 2為本發明第一實施例的 LED照明設備的電路示意圖。
圖 3為本發明第一實施例的 LED照明設備的功能方塊圖。
圖 4為本發明第二實施例的 LED照明設備的俯視示意圖。
圖 5為本發明第二實施例的 LED照明設備的電路示意圖。
圖 6為本發明第二實施例的 LED照明設備的功能方塊圖。
圖 7為本發明所提供的 LED照明設備在進行色溫切換時的時間與亮度百分比的相互對應

關係的示意圖(當第一預定時間點早於第二預定時間點以及第三預定時間點時)。
圖 8為本發明所提供的 LED照明設備在進行色溫切換時的時間與亮度百分比的相互對應

關係的示意圖(當第一預定時間點、第二預定時間點以及第三預定時間點相同時)。
圖 9為本發明所提供的 LED照明設備在進行色溫切換時的時間與亮度百分比的相互對應

關係的示意圖(當第二預定時間點早於第一預定時間點以及第三預定時間點時)。
圖 10為本發明所提供的 LED照明設備在進行色溫切換時的時間與亮度百分比的相互對應

關係的示意圖(當第三預定時間點早於第一預定時間點以及第二預定時間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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